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要點

一、目的
(一)增進鄉土文化、環境與人文特徵認識，並培養保存、傳遞及創新之觀念。

(二)培養鄉土活動興趣，激發學生愛家、愛鄉及愛國情操。

(三)培養鄉土問題意識、強化生態教學及國土保護知能，養成主動觀察及問題解決之能力。

(四)落實鄉土教育推展，尊重多元文化，並促進社會和諧。

(五)培養鄉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，能有效應用鄉土語言。

(六)提升欣賞鄉土文學作品能力，體認鄉土文化之精髓。

二、實施內容
(一)編輯教材：包含編輯直轄市、直轄市、縣(市)鄉土教材及鄉土語言教材等。

(二)辦理研習：包含辦理鄉土教育研討會、生態教學與國土保護知能研習、座談會或觀摩會及國民中小學教師研習。

(三)辦理活動：包含教師、學生實際參與或體驗生態圈及水土對人類生活重要性之活動。

(四)製作媒體：包含製作教學媒體(錄影帶、錄音帶、幻燈片、投影片、光碟)、設置網站。

(五)蒐集建檔：包含蒐集鄉土教學資源、資料與活動上網及建檔等。

(六)培訓師資：包含鄉土教學知能、國土保護知能、生態教學及鄉土語言教學之在職教師中長期進修。

(七)其他：針對特殊地區之需求者，給予適應其需求之協助。
